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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常委、校级领导分工负责 

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方案 

  
党委常委 

校级领导 

督导

组 
督导单位 

屈  川 

华  曦 

第一督

导组 

机关第一党总支、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党总支、政府

管理学院党总支、矿业与安全工程学院直属党支部 

汪明义 

王藩候 

第二督

导组 

机关第二党总支、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、文学与新闻传

媒学院党总支、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党总支、图书馆党总

支 

郭洪亮 

毛克强 

第三督

导组 

离退休管理处党总支、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、化学与化工

学院党总支、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、马克思主义学

院党总支 

孟  林 
第四督

导组 

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、法学院党总支、计算机与信息工程

学院党总支、实验与教学资源管理中心直属党支部 

周广均 

鲁  飞 

第五督

导组 

数学学院党总支、外国语学院党总支、音乐与表演艺术学

院党总支、体育学院党总支、后勤管理处党总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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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中共四川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、省委第十五

督导组、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厅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

动领导小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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